南宁市建设工程工地廉政建设制度牌 

（试行）
一、不准违反质量安全管理和工程监督的法律法规及有关程序，不得违反建筑工程有关的强制性标准规范，不得违规降低工程建设标准。
二、不准违规向外提供工程项目印鉴、资信等谋取私利。
三、不准隐瞒不报已发现的工程质量安全隐患和违规违章行为，不准以任何借口拒不整改。
四、不准利用职权，故意刁难建设各方，拖延办事时间，推卸责任。
五、不准玩忽职守，不准以权谋私，不准损公肥私。
六、不准违规介绍或指定工程承包业务、推销建筑材料。

七、不准参加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或开展公正业务工作的宴请和娱乐活动。
八、不准奢侈浪费、挥霍公款，用公款大吃大喝以及用公款支付歌舞厅、夜总会等高消费娱乐活动。
九、不准利用职务之便违规参与建设工程有关的设备、材料、工程分包等经济活动，不准以不正当理由推荐或要求购买项目工程施工合同规定以外的设备、材料。
十、不准以任何形式向工程分包商、劳务队组、材料供应商、工程检测单位等有业务来往的单位及个人索要任何形式的不正当利益。
十一、不准通过行贿、受贿为违规通过工程验收、工程评优提供便利。
十二、不准弄虚作假，私自修改有关工程项目技术资料，瞒报或虚增工程量及工程投资额。
十三、不准挪用、拆借项目建设资金，不准挤占、截留、挪用、虚报冒领工程建设资金和私设“小金库”。
十四、不准违反国家和本地区有关廉洁自律的其他规定。

十五、对违反上述规定，经调查属实的，将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十六、希望社会各界和建设工地各级工作人员积极参与监督，发现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总监理工程师及项目管理的其他工作人员违反本廉政建设制度的，可投诉举报到当事人所在单位纪检监察机构。举报电话：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十七、发现监管部门派出的质量监督、安全监督、建材监督、设备监督、劳务监督、监督抽测、建设建筑监察、墙改节能监察等人员违反本廉政建设制度的，可直接向南宁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监察室或南宁市建筑管理处纪检室举报，举报电话：5521503或550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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